
[bookmark: _GoBack]东江支流淡水河综合整治三标六号路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确保东江支流淡水河综合整治三标六号路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工作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等精神，结合实际，特制订《东江支流淡水河综合整治三标六号路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下称《方案征求意见稿》），具体如下：
一、房屋征收范围及用途
依法征收位于惠阳淡水街道桥背村项目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和其他建（构）筑物（详见现场张贴的房屋征收范围图），被征收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作为东江支流淡水河综合整治三标六号路项目建设用地。
二、房屋征收补偿原则
对项目征收范围内的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给予补偿，对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
三、房屋征收签约时限
自征收决定公告发布之日起90日内，完成全部房屋征收签约搬迁工作。
四、房屋征收部门及其实施单位
（一）房屋征收部门：惠州市惠阳区自然资源局
（二）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淡水街道办事处
五、房屋征收补偿及价值确认
（一）房屋征收补偿标准：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
（二）被征收房屋价值的确认：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国有土地上房产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有关规定进行评估，并按《评审实施意见》的规定予以确定。本次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选定，由被征收人在征收决定公告发布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自行协商选定；协商不成的，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通过组织被征收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投票决定，或者采取摇珠等方式随机选定。
（三）被征收房屋改变用途的价值确认。产权登记为住宅的房屋改为商业用途的，仍按照住宅进行评估，并按《评审实施意见》的规定予以确定。
产权登记为住宅的房屋实际用作经营的，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会同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税务部门调查核实后予以认定。
（四）被征收房屋的搬迁补助、临时安置补偿、一次性签约补助、放弃一次性奖励、限时搬迁奖励，参照《惠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办法》的通知（惠府〔2021〕27号）等有关标准给予补偿。
（五）其他合法建（构）筑物和附着物等：参照《惠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办法》的通知（惠府〔2021〕27号）
等有关标准给予补偿。
六、住宅房屋一次性签约补助标准
被征收人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规定时间签订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给予一次性签约补助。其标准按照产权证件登记（或认定为可参照合法建筑物补偿）的被征收住宅房屋的建筑面积计算，每平方米按照安置房评估单价的20%的标准给予一次性签约补助；符合房屋置换条件的被征收住宅房屋权利人，其自愿放弃房屋置换且全部选择货币补偿的，每平方米按照住建部门公布的片区房屋备案单价的10%的标准给予一次性签约补助。
有办理房屋产权证件的房屋按证载建筑面积计算一次性签约补助；部分或完全未办理房屋产权证件的住宅房屋，经认定可参照合法建筑物补偿的，可以计算一次性签约补助的总建筑面积不超过法定容积率上限（个人住宅用地的容积率上限按照2014年12月12日《惠州市惠阳区城乡规划建设联审小组会议纪要》的内容执行），超过法定容积率上限部分的建筑面积不给予一次性签约补助。
七、搬迁补助费标准
被征收人一律自行搬迁，以货币形式给予搬迁补助费。具体标准如下：
住宅房屋的搬迁补助费：按照产权证件登记（或认定为可参照合法建筑物补偿）的被征收住宅房屋的建筑面积×15元/平方米计算，每户不足1000元的按1000元补助（符合房屋置换条件的住宅房屋所有权人选择房屋置换的，按上述标准给予二次搬迁补助）。
涉及机器设备、物资等动产搬迁的，搬迁补助费，可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按《评审实施意见》的相关规定审核后给予补偿。
八、临时安置补助费及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标准
被征收人一律自行过渡，实行过渡期货币补助。具体标准如下：
（一）符合居住使用条件的永久性住宅房屋
1.选择货币补偿的，被征收住宅房屋按照产权证件登记（或认定为可参照合法建筑物补偿）的建筑面积，以同区位、同类住宅房屋平均市场租金单价（根据房屋市场租金分析报告确定）评估计算，给予一次性12个月临时安置补助费。
2.选择房屋置换的，按所选择的安置房建筑面积，以同区位同类住宅房屋平均市场租金单价（根据房屋市场租金分析报告确定）评估计算，补助至安置房建成后通知交付使用之日后90日止。
3.产权登记为住宅的房屋改为商业经营的，在本《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布前已实际用作商业经营且仍在实际依法经营，被征收人能够提供合法有效的经营和纳税凭证的，给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对因征收合法房屋造成被征收人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根据实际用作商业经营的建筑面积，以及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停产停业期限等因素确定。其中，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原则上以房屋征收决定作出前1年内实际月平均税后利润为准，不能提供纳税情况等证明或者无法核算税后利润的，按同期、同区域、同类房屋市场租金计算。停产停业期限的确定，选择货币补偿的按6个月计算；选择产权调换的，停产停业期限自被征收人实际搬迁之日起至产权调换房屋通知交付之日止。房屋权属人与实际经营者的房屋租赁关系由签约双方依法解决。
（二）符合经营使用条件的永久性商业（商铺）房屋
1.被征收永久性商业房屋，在本《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布前已实际用作商业经营且仍在实际依法经营，被征收人能够提供合法有效的经营和纳税凭证的，给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但不享有一次性签约补助和临时安置补助费。
2.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对因征收合法房屋造成被征收人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根据实际用作商业经营的建筑面积，以及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停产停业期限等因素确定。其中，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原则上以房屋征收决定作出前1年内实际月平均税后利润为准，不能提供纳税情况等证明或者无法核算税后利润的，按同期、同区域、同类房屋市场租金计算。停产停业期限的确定，选择货币补偿的按6个月计算；选择产权调换的，停产停业期限自被征收人实际搬迁之日起至产权调换房屋通知交付之日止。
3.房屋权属人与实际经营者的房屋租赁关系由签约双方依法解决。
（三）对于产权证件登记为工业、仓储的房屋和经认定可以参照合法性建筑进行补偿的工业、仓储房屋
1.被征收永久性工业、仓储房屋，经营手续齐全且在本《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布前仍在实际依法经营的，给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但不享有一次性签约补助和临时安置补助费。
2.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对因征收合法房屋造成被征收人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根据工业、仓储的建筑面积，以及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停产停业期限等因素确定。其中，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原则上以房屋征收决定作出前1年内实际月平均税后利润为准，不能提供纳税情况等证明或者无法核算税后利润的，按同期、同区域、同类房屋市场租金计算。停产停业期限的确定，选择货币补偿的按6个月计算；选择产权调换的，停产停业期限自被征收人实际搬迁之日起至产权调换房屋通知交付之日止。
3.房屋权属人与实际经营者的房屋租赁关系由签约双方依法解决。
九、奖励办法
（一）放弃安置房一次性奖励。鼓励符合产权置换条件的住宅或商业房屋的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对符合房屋产权置换条件的被征收人自愿放弃房屋置换，且全部选择货币补偿的，给予放弃安置房一次性奖励，按符合房屋置换条件的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每平方米奖励900元，每户最高43.2万元。
（二）限时搬迁奖励。被征收人自房屋征收部门或征收实施单位送达评估机构出具的分户评估报告之日起30日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按照协议约定时间搬迁腾空房屋，并交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清拆的，按照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300元/平方米的标准计算，给予限时搬迁奖励，每户最高14.4万元（一户有多栋房屋的，累计不得超过14.4万元）。
超过30日签订补偿协议或超过补偿协议约定时间搬迁腾空房屋的，不享有该项奖励。未建成使用的住宅、附属用房（杂物间、牲畜舍、砖墙铁皮房、活动板房、简易房等）及其他建（构）筑物不计算限时搬迁奖励。限时搬迁奖励在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协议并按补偿协议约定时间搬迁腾空和移交房屋及相关产权资料后15个工作日内，以货币方式一次性支付补偿，不计入房屋产权置换价值。
（三）选择房屋产权置换的，同时享受按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先后顺序优先选择安置房的奖励。
被征收人签订协议后未按协议约定时间腾空并移交被征收房屋的，按实际腾空移交被征收房屋的时间，与在该时间签约的其他被征收人的同一顺序，重新确定选房先后顺序。
十、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式
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或选择房屋产权置换，也可以选择部分房屋货币补偿及部分房屋产权置换。
（一）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以货币方式支付给被征收人
（二）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置换
1.选择房屋产权置换的，被征收人应按照等值置换原则和可置换的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最接近原则选择安置房。
2.被征收的房屋价值与安置房的价值由同一评估机构按同一时点评估，并按《评审实施意见》的规定予以确定。
3.被征收房屋可置换价值=被征收房屋价值（含装饰装修）+一次性签约补助。其余补助、奖励均以货币方式支付。
（三）对于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在房屋征收签约时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
由区人民政府按照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作出补偿决定。补偿决定送达并公告后，被征收人不前来领取房屋征收补偿款项的，由淡水街道办将相关补偿款项依法办理提存公证。
11、 房屋征收范围确定后，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在征收范围内实施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和改变房屋用途等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违反规定实施的不予补偿。
12、 其他
对在本实施方案中未能明确的其他事项和房屋征收补偿与安置工作中遇到的个案问题，由惠阳区人民政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实际情况研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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